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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                   南建设函〔2018〕405号
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进一步

规范南海区混凝土灌注桩桩身完整性检测

管理的通知
各镇（街道）国土城建和水务局，区建筑工程质量（施工安全）监督站、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，区内各建筑工程项目参建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区混凝土灌注桩桩身完整性检测管理，根据《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》（GB 50007-2011）第10.2.15条、《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》（DBJ 15-31-2016）第13.2.10条的相关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设计桩径大于700mm且小于800mm的，按设计桩径为800mm的要求实施桩身完整性检测。

二、采用钻孔抽芯法检测桩身完整性时：设计桩径大于1100mm且小于1200mm的，按设计桩径为1200mm的要求进行检测；设计桩径大于1500mm且小于1600mm的，按设计桩径为1600mm的要求进行检测。

三、桩身完整性检测方法及检测数量要求，按《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》（JGJ 106-2014）及《建筑地基基础检测规范》（DBJ 15-60-2008）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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